
 

水环境治理模式创新与关键对策

——以广东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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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045）

摘    要： 全面梳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广东省推行的一系列治水模式和积累的治水经验。通过分析 2004～2018 年全省

水质变化趋势，总结治水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短板。结合新时期水污染防治总体要求，从“依法治水、协同治水、科技

治水、智慧治水和多元治水”等 5 个方面创新思路，提出了健全水污染防治法制与执法监管体系、健全水环境治理区域协调

与绩效评估机制、构建水环境治理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平台、实现污染源监管和污染治理过程信息化、推动“城水共治”和污

染第三方治理等治水关键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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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Models and Key Countermeasures of Water Environment Treatment
——A Case Study i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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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reviewed  a  series  of  water  environment  treatment  models  and  experienc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since the 1990 s. Through analyzing the changes of water quality from the year of 2004 to 2018, the efficiencies
and  deficiencies  in  water  environment  treatment  practices  were  summarized.  Considering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the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in  new  period,  and  the  guidance of  five  aspects  including “water  environment  treatment  with  legislation,  with
coordination,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intelligence, with multicomponent”, the key countermeasures for water environment
treatment were proposed, including “improvement of the law and supervision system, optimization of the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platform,
achievement of the  informationization of the pollution source supervision and pollution control process, promotion of ‘co-treatment
of urban construction and water pollution’ and the third party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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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水污染问

题出现较早，水污染治理起步也较早，从 1990年开

始的潭江流域治理到 2013年起实施的《南粤水更

清行动计划》，探索了许多新的治水思路，取得了较

好的治水成效[1]，但与《广东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实施方案》[2]（以下称“《粤水十条》”）提出的总体要

求和考核目标仍存在较大差距。为推进全省高质

量发展，广东省吹响了以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的水

污染防治攻坚战号角。面对繁重的水环境治理任

务和紧迫的水质改善目标要求，必须在总结治水长

期经验和现实短板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探索一条符合广东省省情和水情的治水新路子。

1    治水模式发展及经验总结

1.1    治水模式发展

自改革开放，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广

东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突出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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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水体污染和由此引发的水质性缺水成为

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3]。为此，广东省探

索和推行了一系列集法律、行政、经济和工程等措

施在内的治水模式。

1.1.1    水污染防治法制模式    1998年起，广东省人

大常委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水质

保护条例》（1998年）、《广东省韩江流域水质保护

条例》（2001年）、《广东省东江水系水质保护条例》

（2002年）、《广东省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

保护管理条例》（2006年）、《广东省饮用水源水质

保护条例》（2007年）和《广东省西江水系水质保护

条例》（2017年）等多部涉水法规，构建了全省“区

域+流域+要素”的水污染防治法制体系，为推动重

点区域、重点流域和重点水体水环境保护提供了法

制保障。

1.1.2    区域/流域污染整治模式    1997年，广东省

人民政府颁布了《广东省碧水工程计划》，提出“饮

用水源水质保护、城镇生活污水处理、重点工业污

染源治理”为重点的区域（流域）水环境“三源”共治

模式。该计划对遏制全省水环境恶化趋势，改善重

点区域水环境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2002年，广东

省人民政府颁布了《广东省珠江水环境综合整治方

案》，实施“统一部署、部门配合、上下游协调、区域

内互动”的水污染联防联治模式，实现了区域管理

与流域治理良性互动，珠江水质逐年好转；2013年，

广东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印发了《南粤水更清行动

计划（2013～2020年）》，形成“流域-控制区-控制单

元”三级分区体系的水环境精细化管理模式。该计

划成为全省“十二五”和“十三五”水污染防治的重

要依据和行动指南。

1.1.3    跨界河流污染整治模式    1990年，江门市与

下辖恩平、开平、台山和新会 4县签署责任书，对

潭江开展跨区保护，推行四地联合审批工业项目、

区域水质达标交接、建立专项保护资金等措施，成

为广东省第一个实施跨县界河流水质达标管理的

地市，被誉为“潭江模式”。该模式树立了水质保护

从各自为政向全流域保护转变的方向标；2008年，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将淡水河、石马河（“两河”）污染

整治建议提案作为重点督办事项，形成了一系列跨

市界河流污染整治的制度和机制。“两河模式”取

得明显成效，并被推广应用到广佛跨界河流、茅洲

河、练江和小东江（“四河”）治理中；2014年，粤、桂

两省区政府签署《粤桂九洲江流域跨界水环境保护

合作协议》，明确两省区联合制定水污染防治规划，

共同出资用于流域上游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污染

治理工作，共同优化流域产业结构和布局，联合开

展水质监测和污染治理，协同处理跨省突发水环境

事件等。“九洲江模式”成为跨省界河流水污染防

治的典范。

1.2    治水经验总结

广东省多年来通过推行一系列治水模式，积累

了宝贵的治水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①强化

法制保障作用，将水污染防治工作纳入法制化轨

道，构建了“区域+流域+要素”的条块式水污染防治

法制体系；②坚持从区域流域整体出发，实施水污

染系统防治与精准施策，形成了“一河一策、多源共

治”的流域水环境治理模式；③建立监督机制，强化

政府责任，走出了一条“人大监督、政府主导、部门

协同、政绩考核”的流域水环境管理路径；④推动跨

行政区域合作，共同解决区域重大水环境问题，建

立了“定期会商、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应急联动”

的区域水污染联防联治机制。

2    治水成效及存在短板

2.1    水质变化趋势

根据 2004～2018年《广东省环境状况公报》[4]，

近 15年来，广东省主要江河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

Ⅲ类）断面比例逐年上升，从 2004年的 54.1% 提高

到 2018年的 78.6%；不达标水环境功能区比例逐年

下降，从 2004年的 52.3% 下降到 2018年的 18.5%，

2012年低至 15.3%；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基本呈现

逐年下降趋势，从 2004年的 17.5% 下降到 2018年

的 12.5%。2010～2017年降至 10% 以下；跨市界

断面水质达标比例基本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从

2006年的 64.3% 提高到 2017年的 79.1%，2018年

下降为 68%；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

标比例从 2005年的 87.5% 提高到 2010年的 97.1%，

2011年起连续多年实现 100% 达标。2016年出现

小幅下降，为 98.1%；近岸海域水质达标比例从

2005年以来多年保持在 90% 以上，2009～2013年

达到 97%。2017年出现大幅下降，为 73.1%，2018
年降至 65.7%。2004～2018年，广东省水质变化情

况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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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东省 2004～2018 年水质变化趋势图
 

由图 1可见，广东省水质变化趋势总体向好，

全省水环境质量改善大致经历了 2004～2007年、

2008～2012年和 2013～2016年 3个阶段，与同期

推行的一系列治水模式密不可分。第一阶段主要

是 2002年《广东省珠江水环境综合整治方案》颁布

实施后，珠江流域内各地市大力推行水污染联防联

治模式，重点区域水质大幅度改善；第二阶段主要

是 2008年省人大监督下的“两河模式”得到应用和

推广，全省重污染河流和跨市界断面水质明显改

善；第三阶段主要是 2013年《南粤水更清行动计划

（2013～2020年）》颁布实施后，水环境精细化管理

模式得到应用，全省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2    治水主要短板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广东省仍面临水质优

良断面比例和达标水环境功能区比例不高、劣Ⅴ类

水质断面比例下降幅度较小、跨市界断面水质达标

比例波动较大、优质水源地比例偏低和近岸海域水

质面临下降威胁等问题。同时也反映出治水模式

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短板：①治水法制和执法监管体

系不健全。现行的条块式法规体系缺乏全局性和

综合性，尤其是政府责任考核追究制度不完善，部

门职责分工不明确，导致政府统筹协调和部门监管

执法不到位，企业偷排、超排问题尚未得到有效遏

制，区域治水难以达到预期效果；②治水协同机制

不完善。囿于传统的属地化管理与生态环境的整

体性矛盾，流域上下游、区域间生态保护和发展利

益关系没有得到有效平衡，环境治理合作动力差异

较大，导致跨行政区治水协调难度大，协同措施难

以落到实处；③治水科技支撑能力不足。传统的治

理技术和模式难以应对复杂性、综合性和累积性的

水环境污染问题，环保产业大而不强，技术创新

动力和产业化能力不足，技术与需求不匹配，导致

部分重点区域/流域水污染久治不愈；④治水信息化

程度不高。传统的环境监管模式覆盖面窄，工作效

率低，信息反馈不及时，难以满足对数量庞大的污

染源和治理任务开展日常监管的需求，导致企业排

污情况以及治理工程进度和效果难以得到有效管

控；⑤治水多元化力度不够。目前治水工作主要依

靠政府强制性治理与企业自愿性治理，多元化和市

场化主体参与机制尚不完善，难以满足治水对技

术、人员和资金的巨大需求，导致诸多政府性污染

治理计划和方案推进速度慢，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

营管理水平低，治理工程措施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3    治水创新思路与关键对策

3.1    治水创新思路

当前，广东省水环境治理形势依然严峻，要实

现《粤水十条》提出的各项考核目标，必须针对目前

治水模式存在的短板，创新治水思路，构建依法治

水、协同治水、科技治水、智慧治水和多元治水为

一体的水环境现代化治理体系。重点做好以下几

个方面的工作：①通过健全水污染防治法规标准和

执法监管体系，强化各级政府和企业主体责任，严

格环境保护要求，加大违法处罚力度，形成治水高

压态势；②通过建立健全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估体

系，将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

审计、生态补偿等制度相衔接[5]，优化流域水环境治

理协同机制；③构建面向水环境治理需求的科技创

新和保障体系，完善技术评价、推广、产业化发展

等配套机制[6]，提高治水的科学性和有效性；④充分

利用地理信息、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先进技

术，加强环境大数据综合应用和集成分析，搭建流

域信息化管控系统，实现“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知

水管水”；⑤建立“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

公众参与”多元主体的水污染防治新机制，推行政

府统筹下的“城水共治”模式、政府支持下的绿色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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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治水模式[7]、政府监管下的市场化治水模式、政

府引导下的公众参与模式，变“政府治水”为“多元

治水”。

水环境现代化治理体系架构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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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广东省水环境现代化治理体系架构图
 

3.2    治水关键对策

3.2.1    依法治水，健全水污染防治法制与执法监

管体系    充分衔接国家水污染防治法等的相关要

求，制定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广东省水污染防

治综合性法规，优化治水机制顶层设计，健全水污

染防治法制体系，进一步夯实各级政府责任，明确

部门职责分工，完善区域协作机制，严格企业主体

责任，强化污染源防治措施，加大违法处罚力度，将

《粤水十条》提出的重要措施和要求制度化、法制

化，推进依法治水进入“新通道”。

结合中央环保督察的总体部署和经验做法[8]，

建立健全省级环保督察机制，制定水环境保护督察

问题清单和整改方案，明确督办内容、流程、时限，

对整改和督办不力的纳入政府核查问责范围。同

时要通过环保督察，强力整治违法污染行为，重拳

打击偷排漏排、“散乱污”“黑污染源”等违法现象，

推进铁腕治污进入“新常态”。

3.2.2    协同治水，健全水环境治理区域协调与绩

效评估机制     健全区域与流域相结合的省、市、

县、镇、村五级河长体系，建立责任明确、协调有

序、监管严格、保障有力的水环境治理协同机制。

同时，要优化现有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将水

环境治理效果评估纳入考核指标体系[9]，建立水环

境治理绩效与各级地方政府领导干部的工作政绩、

职务升迁、离任审计和责任追究挂钩机制。

健全流域跨界水环境生态补偿制度和标准体

系，充分发挥流域生态补偿作为理顺流域上下游间

生态关系和利益关系的重要机制以及控制流域水

污染有效途径的作用[10]，推动以跨界水环境治理绩

效考核体系为核心的区域间横向生态补偿，探索建

立政府补偿、政策补偿、市场补偿和产业补偿等多

元化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通过转移支付、税收优

惠、资金补贴、产业共建和人才培训等方式实施补

偿。补偿基金应专项用于流域产业结构调整、污染

治理、水质提升和生态保护。

3.2.3    科技治水，构建水环境治理科技创新和产

业化平台    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治水

经验，加大实用新型治理技术的引进、研发和转化

力度。构建高层次科技创新平台，引进高水平研发

创新团队，聚焦重大环境问题，开展专项科技攻关，

实现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流域绿色技术的创

新、关键技术的突破、共性技术的优化。

瞄准水环境治理市场需求，引导组建若干个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依托现有产业转移园区、循环经

济园区、生态工业园和行业龙头企业，建设一批科

技成果产业化基地。推进水环境治理产业集聚化、

园区化、专业化、高技术化及市场化发展[11]，打造广

东省乃至国际性的环保科技产业“水谷”。

3.2.4    智慧治水，实现污染源监管和污染治理过

程信息化    充分发挥“河长制”作用，采取网格化环

境监管方式[12]，实行市、县、镇、村四级环境监管网

格化管理，将行政区域划分为若干环境监管网格，

逐一明确监管责任人，确定重点监管区域，划分监

管等级。同时，借助信息化技术手段，整合发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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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工商、税务、银行、电力和供水等部门有关污染

源企业信息，建立环境大数据监管系统[13]，提高水

污染源和入河（海）排污口排查效率，实现精准定

位，消除监管死角。

构建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管控系统[14]，以实现

水环境数据信息化、支撑多元化、管理智能化为目

标，实施全流域“挂图作战”，形成直观、形象的“两

图”（即“一张图总揽区域水质状况、一张图统观整

治工程进度”），实时、动态掌握重点整治项目实施

进展和断面水质改善情况，对水质改善差距大的地

区和实施进展滞后的项目及时进行预警、通报和督

办，将“挂图作战”作为强化工作调度和任务督办的

重要手段，全面提升治污信息化水平和管理效能。

3.2.5    多元治水，推动“城水共治”和污染第三方

治理    从“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水文

化、水经济”多方面系统谋划，建立区域水资源与水

环境协同控制，水环境治理与海绵城市建设互促机

制[15]。采用“水环境整治与生态修复+土地整备开

发与市场融资”全新的市场化治理模式，依托区域

丰富的水网资源，将水网贯通和水系治理与滨水空

间开发建设相结合[16]，通过改善水环境质量和构建

湿地景观，提升周边土地利用价值和绿色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打造水清、岸绿的美丽生态水网，重塑岭

南水乡新风貌。

推行政府监管引导下的水环境治理市场化、规

模化和专业化，变“谁污染、谁治理”为“排污者付

费、第三方治理”，吸引和扩大社会资本投入水污染

治理。同时要通过完善第三方治理的价格体系、信

用体系和资质评定体系，以及经济激励机制、财政

奖励机制、治理绩效考核机制、信息披露机制、纠

纷仲裁机制等，健全“监管-激励-问责”三位一体的

治理制度体系 [17]，推动第三方治理行业规范化发

展，提高水污染治理水平和治理效率。

4    结语

1）20世纪 90年代以来，广东省探索和推行了

一系列治水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治水成效，积累了

宝贵的治水经验。近 15年，重污染河流和跨市界

断面水质明显提升，重点区域水质大幅度改善，全

省水质变化趋势总体向好。

2）广东省水环境治理形势依然严峻，必须创新

治水思路，走依法治水、协同治水、科技治水、智慧

治水和多元治水并举的新路子，通过采取健全水污

染防治法制与执法监管体系、健全水环境治理区域

协调与绩效评估机制、构建水环境治理科技创新和

产业化平台、实现污染源监管和污染治理过程信息

化、推动“城水共治”和污染第三方治理等关键对

策，全面打好全省水污染防治攻坚战。

3）构建水环境现代化治理体系，可弥补目前治

水模式存在的主要短板，切实提高政府施政和部门

监管效能，有效平衡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利益关

系，大力提升治水科技支撑和信息化水平，充分调

动社会力量和资本参与治水的积极性。

参 考 文 献
 

[1] 肖文, 吕小明. 创新水污染治理模式改善重污染河流水质[J]. 环
境与可持续发展, 2016, 41（4）: 107 − 110. 

[2]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EB/OL].
(2016-01-14)[2019-04-20]http://zwgk.gd.gov.cn/006939748/
201601/t20160114_639223.html 2015. 

[3] 林旭钿, 王进. 广东省水环境变化趋势及对策[J]. 广东水利水

电, 2004（6）: 53 − 55. 

[4]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环境状况公报 2004-2018[EB/OL].
[2019-05-25]. http://gdee.gd.gov.cn/. 

[5] 吴舜泽, 郭红燕, 李晓. 完善环境治理体系助力污染防治攻坚

战[J].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2019, 44（1）: 8 − 12. 

[6] 宋旭, 孙士宇, 张伟, 等.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背景下我

国水环境管理优化对策研究[J]. 环境保护科学, 2017, 43（2）:
51 − 57. 

[7] 秦书生, 胡楠. 绿色发展视域下绿色企业建设探析[J]. 环境保

护, 2016, 44（9）: 40 − 43. 

[8] 徐云, 曹凤中. 环境保护督查制度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

核心制度安排[J]. 黑龙江环境通报, 2018, 42（1）: 1 − 3. 

[9] 刘娟. 区域生态府际合作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及其出路[J]. 环境

保护科学, 2017, 53（3）: 52 − 56. 

[10] 幸红. 生态补偿机制是控制流域水污染的有效途径——以珠

江流域水污染为视角[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09, 31（1）: 124 − 129. 

[11] 王艳华, 傅泽强, 谢园园, 等. 环保产业发展现状、趋势与对策

研究[J]. 环境工程技术学报, 2017, 7（5）: 636 − 643. 

[12] 谢阳村, 温勖, 赵越, 等. 实施环境网格化管理——对《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的解读 [J]. 环境保护科学 ,  2015,  41（3） :
34 − 37. 

[13] 魏斌. 推进环境保护大数据应用和发展的建议[J]. 环境保护,
2015, 43（19）: 21 − 24. 

[14] 张迪, 嵇晓燕, 宫正宇, 等. 滇池流域水环境综合管理技术支撑

平台构建研究[J]. 中国环境监测, 2016, 32（6）: 118 − 122. 

[15] 王建华, 胡鹏. 我国水生态文明建设内涵、评价标准与经验模

式[J].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学报, 2018, 16（5）: 430 − 436. 

[16] 朱光灿 . 城市水环境治理与滨水空间营造[J]. 江苏建设 ,
2016（4）: 62 − 68. 

[17] 吕志. 第三方治理: 流域水环境合作共治的制度创新[J]. 学术

研究, 2017, 397（12）: 77 − 83.

第 1 期 罗育池　等：水环境治理模式创新与关键对策——以广东省为例 2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288X.2016.04.03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288X.2016.04.033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601/t20160114_639223.html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601/t20160114_639223.html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0112.2004.06.02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0112.2004.06.022
http://gdee.gd.gov.c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263X.2018.01.00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6216.2015.03.01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7326.2017.12.01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7326.2017.12.01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288X.2016.04.03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288X.2016.04.033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601/t20160114_639223.html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601/t20160114_639223.html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0112.2004.06.02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0112.2004.06.022
http://gdee.gd.gov.c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263X.2018.01.00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6216.2015.03.01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7326.2017.12.01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288X.2016.04.03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288X.2016.04.033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601/t20160114_639223.html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601/t20160114_639223.html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0112.2004.06.02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0112.2004.06.022
http://gdee.gd.gov.c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263X.2018.01.00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6216.2015.03.01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7326.2017.12.01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288X.2016.04.03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288X.2016.04.033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601/t20160114_639223.html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601/t20160114_639223.html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0112.2004.06.02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0112.2004.06.022
http://gdee.gd.gov.c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263X.2018.01.00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6216.2015.03.01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7326.2017.12.01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7326.2017.12.01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288X.2016.04.03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288X.2016.04.033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601/t20160114_639223.html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601/t20160114_639223.html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0112.2004.06.02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0112.2004.06.022
http://gdee.gd.gov.c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263X.2018.01.00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6216.2015.03.01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7326.2017.12.01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7326.2017.12.01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288X.2016.04.03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288X.2016.04.033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601/t20160114_639223.html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601/t20160114_639223.html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0112.2004.06.02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0112.2004.06.022
http://gdee.gd.gov.c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263X.2018.01.00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6216.2015.03.01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7326.2017.12.01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7326.2017.12.011

